
自
古
以
来
国
有
史
、
家
有
谱
，
故
先
祖
之
遗
编
，
非
谱
莫
及
，
子
孙

之
涣
散
，
非
谱
莫
萃
，
则
谱
必
修
之
也
。
我
族
明
房
一
修
族
谱
于
道
光
庚

子
岁
，
一
续
于
光
绪
辛
己
，
二
续
于
公
元
一
九
二
一
年
辛
酉
岁
，
夏
季
竣

工
，
迄
今
一
百
年
有
余
。
二
续
族
谱
是
四
位
族
老
：
物
华
、
桂
华
、
春
求
、

应
求
在
时
局
动
荡
之
秋
，
各
保
房
族
支
谱
一
册
，
于
我
族
续
修
之
根
据
，

居
功
至
伟
。
三
续
支
谱
于
公
元
一
九
九
九
年
己
卯
岁
。
玉
堂
、
文
哲
、
冬

旺
、
胜
吾
、
庆
如
等
几
位
古
稀
老
者
倡
修
、
超
凡
、
陆
华
纂
修
。
公
元
二

零
二
一
年
辛
丑
开
春
，
由
棣
华
和
民
权
与
族
人
商
议
五
修
支
谱
，
以
二
续

支
谱
为
根
据
，
纸
谱
为
基
础
，
网
谱
为
主
体
，
秉
承
祖
制
，
应
时
代
之
需
要
。

谱
者
是
为
述
源
流
，
叙
昭
穆
，
分
支
派
别
，
有
条
不
紊
，
一
脉
相
承
。

据
《
新
唐
书
》
记
载
：
李
姓
出
自
赢
姓
，
颛
顼
的
曾
孙
皋
陶
，
在
尧
时
担

任
理
官
，
子
孙
世
袭
，
并
以
官
为
姓
，
称
为
理
氏
，
商
代
末
期
，
皋
陶

前 

言



三
十
四
世
孙
，
理
征
因
直
谏
得
罪
了
纣
王
，
被
无
故
处
死
。
其
妻
契
和
氏
，

携
子
利
贞
外
逃
，
避
世
于
穷
谷
，
靠
吃
木
子
维
系
生
命
，
为
感
其
恩
而
改

姓
李
，
后
人
尊
之
为
李
姓
始
祖
。
有
文
字
记
载
的
第
一
个
李
姓
是
春
秋
时

期
的
李
耳
（
即
老
子
）
，
是
利
贞
公
九
世
孙
，
以
《
道
德
经
》
扬
名
天
下
。

李
耳
的
十
六
世
孙
李
广
号
称
飞
将
军
而
蜚
声
中
外
。
李
广
的
十
六
世
孙
重

耳
公
为
后
魏
安
南
大
将
军
。
生
子
二
：
长
子
熙
次
子
抚
。
熙
公
的
六
世
孙

就
是
唐
高
祖
李
渊
，
开
创
唐
室
、
四
海
来
朝
、
八
方
膜
拜
，
开
创
历
史
上

的
盛
唐
，
是
中
华
民
族
的
骄
傲
，
抚
公
的
十
七
世
孙
就
是
西
平
堂
李
氏
创

祖
基
祖
西
平
郡
王
李
晟
。
后
人
尊
之
为
西
平
堂
李
氏
始
祖
。
李
晟
从
唐
代

宗
到
唐
德
宗
时
期
，
战
功
卓
著
，
有
再
造
唐
室
之
功
，
图
像
于
凌
烟
阁
，

后
又
御
制
记
功
碑
，
俗
称
三
绝
碑
（
李
晟
功
绝
、
裴
度
文
绝
、
柳
公
权
丹
绝
）
，

此
碑
现
存
高
陵
县
昭
慧
广
场
。
李
晟
生
子
十
五
：
第
十
子
李
宪
任
职
江
西
，

家
居
洪
洲
西
山
，
卒
于
公
元
八
百
二
十
九
年
，
追
赠
陇
西
郡
公
。
生
子
七
：



长
子
李
游
时
任
袁
洲
刺
使
，
奉
旨
迎
父
灵
柩
葬
于
江
西
分
宜
县
黔
山
境
内

的
红
花
仰
上
。
至
今
巍
然
亘
卧
。
西
平
堂
宪
公
七
房
可
谓
是
螽
斯
蛰
蛰
，

瓜
瓞
绵
绵
，
李
宪
房
裔
孙
，
散
播
于
五
湖
四
海
。
据
『
谷
村
李
氏
族
谱
』

称
谷
村
始
祖
李
唐
于
后
唐
明
宗
天
成
二
年
，
公
元
九
百
二
十
七
年
『
在
此

稍
憩
，
以
盘
盛
谷
喂
鸡
，
鸡
食
饱
入
笼
，
乃
于
此
定
居
焉
』
。
故
尔
此
地

称
盘
谷
，
建
村
谷
村
。
谷
村
分
三
派
，
元
潭
派
、
月
洲
派
、
鼓
楼
派
。
李

唐
三
子
王
澈
，
留
居
谷
村
，
生
子
名
河
，
河
生
遂
遂
生
仁
霸
，
仁
昌
，
仁

霸
生
宗
元
，
宗
应
，
宗
应
故
葬
新
淦
乌
口
玄
大
月
洲
，
后
裔
形
成
月
洲
派
（
原

载
陇
西
西
平
堂
文
化
研
究
会
刊
《
家
风
》
第8

1
-

9
4

页
）
。

元
至
正
初
，
谷
村
月
洲
派
二
十
六
世
祖
仰
茂
字
子
选
，
号
重
十
与
兄

弟
重
九
字
子
容
卜
居
湘
阴
荆
塘
村
。
重
九
公
为
荆
塘
上
房
始
祖
，
重
十
公

为
荆
塘
下
房
始
祖
。
重
十
公
房
下
，
传
至
五
世
成
公
生
五
子
：
必
明
、
必

新
、
必
和
、
必
顺
、
必
敏
（
止
）
，
十
公
后
嗣
称
为
：
明
、
新
、
和
、
顺



四
房
。
传
至
六
世
道
明
公
，
原
名
必
明
，
成
公
长
子
字
德
立
，
号
三
洲
公
，

为
我
西
平
堂
湘
阴
荆
塘
围
李
氏
明
房
始
祖
。
传
至
八
世
，
鹏
公
三
子
，
字

得
化
，
号
近
麓
，
明
嘉
庆
三
十
二
年
癸
丑
进
士
，
巡
按
三
省
，
诰
授
通
议

大
夫
，
为
官
清
廉
，
深
得
民
心
，
颇
受
拥
戴
。
传
至
十
一
世
芳
春
之
子
象

珗
为
君
甫
公
。
盛
春
生
子
四
：
长
子
象
玉
为
崑
生
公
、
次
子
象
珠
为
桐
山

公
，
三
子
象
琯
为
匪
石
公
，
四
子
象
瑛
为
季
莹
公
。
此
五
公
之
嗣
称
为
『
五

支
堂
』
，
五
支
堂
吸
日
月
之
精
华
，
接
大
地
之
灵
气
，
文
丞
武
尉
，
层
出

不
穷
。
湘
阴
崑
生
公
七
世
孙
尊
来
字
名
喜
，
祖
孙
三
代
，
例
奉
朝
议
大
夫

匪
石
公
的
曾
孙
文
爕
父
子
两
代
例
赠
朝
议
大
夫
，
汩
罗
桐
山
公
之
孙
添
桂
，

清
康
熙
辛
卯
科
湖
广
解
元
，
知
山
东
浦
台
县
事
。
公
爱
民
如
子
，
清
正
廉
明
，

为
民
办
实
事
，
百
姓
视
公
如
父
母
。

江
山
代
有
人
才
出
，
各
领
风
骚
数
百
年
。
西
平
李
氏
现
代
的
吉
水
人

李
水
清
曾
任
二
炮
司
令
员
，
开
国
少
将
。
吉
安
人
李
作
鹏
曾
任
海
军
政
委
，



中
将
军
衔
；
永
新
人
李
湘
六
十
七
军
军
长
，
朝
鲜
授
予
『
一
级
国
旗
勋
章
』
，

湖
北
石
首
的
李
海
昌
公
元
二
零
一
六
年
任
湖
北
省
电
视
台
台
长
，
副
厅
级
。

湖
南
汨
罗
的
李
勇
现
任
华
容
县
常
委
、
政
法
委
书
记
等
等
，
西
平
后
嗣
，

人
才
济
济
，
不
胜
枚
举
。

三
续
支
谱
只
续
修
了
桐
山
公
一
支
，
为
了
力
求
五
修
支
谱
的
全
面
性
，

我
们
五
去
湘
阴
，
一
去
湖
北
，
每
次
三
至
十
人
不
等
，
寻
找
本
房
桐
山
公

其
余
的
四
支
。
因
时
代
的
发
展
，
建
设
的
需
要
，
导
致
原
来
的
人
文
地
理

都
发
生
了
翻
天
覆
地
的
变
化
。
为
了
敬
宗
收
族
，
吾
辈
不
畏
麻
烦
，
不
耻

下
问
，
终
于
找
到
了
各
支
后
嗣
的
现
居
地
址
。
崑
生
公
后
裔
现
居
洋
沙
湖

镇
洋
沙
湖
社
区
周
吉
片
、
紫
花
台
片
；
桐
山
公
后
裔
现
居
汩
罗
白
塘
镇
藕

塘
屋
等
处
，
匪
石
公
后
裔
现
居
湘
阴
望
滨
社
区
桐
木
冲
等
处
，
季
莹
公
后

裔
添
相
公
支
下
的
其
中
一
支
现
居
湖
北
省
石
首
市
横
沟
市
镇
马
家
棚
社
区

等
处
。
君
甫
公
后
裔
现
居
桃
林
来
龙
毛
坪
里
。
此
次
续
谱
遗
憾
的
是
崑
生



公
、
匪
石
公
、
季
莹
公
后
裔
的
资
料
尚
未
录
全
，
据
估
计
还
有
数
千
人
尚

未
参
与
录
丁
，
甚
为
惋
惜
耶
！

树
碑
立
誌
是
为
彰
显
祖
宗
开
基
创
业
之
艰
难
，
铭
记
先
贤
之
功
德
，

勉
励
后
辈
居
安
思
危
，
经
族
众
商
议
，
在
白
塘
环
镇
公
路
旁
，
秀
山
坡
地

段
树
立
了
一
块
高
五
米
的
石
碑
，
上
刻
『
西
平
李
氏
藕
塘
』
以
示
西
平
李

氏
后
继
有
人
，
枝
繁
叶
茂
，
千
秋
万
代
，
生
生
不
息
。

五
修
支
谱
，
我
们
尽
量
搜
集
资
料
，
可
疑
之
处
，
不
断
查
证
和
完
善
，

由
是
多
延
时
日
。
续
谱
遵
祖
制
以
五
代
为
一
提
纲
，
依
苏
式
竖
版
编
排
。
由

于
编
修
人
员
水
平
有
限
，
疏
漏
之
处
难
免
，
但
编
修
人
员
正
本
清
源
，
敬
宗

聚
族
的
拳
拳
之
心
、
切
切
之
意
犹
可
表
也
。
，
以
期
后
辈
贤
人
，
发
扬
光
大
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西
平
李
氏
明
房
五
修
支
谱
编
修
小
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
元
二
零
二
一
年
辛
丑
岁


